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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极具争议文保案：

明城墙与民国建筑将共保共修

广州名城保护史上极
具争议的文化保育案——
拖延 9年之久的越秀山明
城墙修复“弃楼保墙”之争
有新突破，骑压在城墙上、
被指危及城墙安全而险遭
拆除的民国老楼将与明城
墙共存，并一同修复，这也
意味着因民国老楼而中止
的明城墙修复得以继续。

根据广州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近日发布的《越秀公
园镇南路 2号地块内明城
墙和民国建筑修缮保护工
程勘察设计招标公告》，项
目总投资额 1725万元，包
括建筑物及古城墙的勘察
与修缮设计，民国建房屋检
测，地基勘探，修缮施工
等。民国建筑共三层，总建
筑面积786平方米，城墙约
90米长。据了解，其中修
缮城墙就占了八九百万元。

实际上，早在去年 7
月，民国建筑的修缮保护方
案已经上报给国家文物局，
但国家文物局暂不同意此
方案，而是要求补充勘察建
筑改造对城墙的影响，并要
求修缮加固城墙等。

曾力主古城墙与民国
建筑共保的省文物保护专
家委员会委员、广州大学汤
国华教授认为：“这次的方
案不容易做，需要摆出很多
道理和可行的措施，让国家
文物局信服民国建筑的活
化不会直接对古城墙造成
威胁。”

先是主张弃楼保墙，后
又不反对保楼的省文物保
护专家委员会委员邓炳权
断言要城墙与民国建筑共
保“相当难”。

而根据招标公告，要求
投标人具备文物保护工程
勘察设计甲级资质证书（业
务范围包括古建筑）等，目
前广东符合此条件的仅 3
家单位。

9年前的“弃楼保墙”
之争是中国建筑遗产保护
的典型案例，反映出文化遗
产保护理念的分歧，焦点在
于民国建筑的价值及其安
全性。命悬一线的民国建
筑何以逆转命运？其间经
历了怎样的博弈？

（下转05版）

明城墙修复“弃楼保墙”之争始于

2012年，其时，明城墙正在修复。

越秀山古城墙与镇海楼、五仙观中的

岭南第一楼被誉为“广州明初三大古迹”，

始建于 1380 年，是广州仅存的一段古城

墙。现存总长度为1137米，此遗址于1989
年6月由广东省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

单位。

古城墙上有一座吸引无数路人的“神

秘大屋”，于弧形弯位依山而建，气势磅

礴，位于文物保护范围内。此建筑并非不

可移动文物，其时，广州亦并未建立历史

建筑保护制度。

根据当时明城墙的修复方案，认为骑

压在古城墙东段上的民国建筑重压，导致

该段城墙遗址所处的山坡曾出现滑坡，城

墙基址受到较大的安全威胁，将拆除此民

国建筑。

此举遭到一些文保志愿者及文保专

家的反对。通过挖掘史料，文保志愿者力

证其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

1933年，此建筑曾作为“越秀酒家”，为当

年广州第一届展览会美术陈列馆馆址；

1951年，广州市政府在此创办新中国成立

后的第一所学校“育才学校”（今育才中

学），供南下干部与革命烈士子女就读。

除了其自身的历史价值，同济大学名

城保护研究专家张松教授提出：从目前国

际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原则看，文化遗产

保护的“原真性”和“完整性”要求从整个历

史过程来看遗产的保存状况和确定保护对

策，应尽可能保持文物各个时期的历史信

息，城墙上后加建的民国建筑，已成为作为

文化遗产的城墙组成部分。简单拆除会影

响其原真性和完整性。国内的不少人仍认

为遗产的原真性是指文物最初的状态或最

完好的状态，这是不正确的认识。

同济大学遗产保护理论研究专家陆

地副教授则认为：民国建筑有着重要的历

史文化价值，如突出于明城墙之上的地标

性景观价值，长久以来形成的情感认同价

值，广州人民的集体记忆价值等；而且还

在于由于时光流逝，它们为何建造在那里

的历史见证价值；更在于它形象地表明了

那段明城墙的历史变迁，鲜活地丰富了那

段明城墙的“第二历史”。

其时，广州正开展全市范围的历史建

筑普查，拟建立历史建筑名录，文保志愿者

及一些专家呼吁保留民国建筑，并列为历

史建筑保护、修复。民国建筑所在的越秀

区文广新局也根据网友发现的史料，将此

建筑上报市规划部门列入历史建筑普查。

但是，围绕民国建筑的去留，市文广

新局先后多次组织本地专家进行现场论

证，专家认为该建筑虽承载一定的历史信

息，但其历史、艺术、科学价值一般，不具

有代表性。而广州古城墙是省级文物保

护单位，具有重要历史价值，是广州历史

文化名城的重要载体。该建筑直接建在

古城墙上面，对城墙安全和整体性造成了

不利影响，建议拆除。

与此同时，育才中学校友发起了保护

行动，联名向包括市政府、人大、政协在内

的各个部门呼吁保留，列入文物保护单

位，并希望将其修缮、活化利用，作为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

民国建筑被指价值一般，威胁城墙安全
文保志愿者发现其为育才中学旧址

从 2012 年 10月 26日起，《新快报》分

别以《修复明城墙遇难题，弃楼保墙起争

议》《国际理念能否保下城墙老楼？》《保

楼！育才校友启动保护创校校址行动》

《“保墙保楼”！明城墙上民国建筑有望保

留》为题多次报道这一广州名城保护史上

最具争议的案例，指出“弃楼保墙”之争背

后是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分歧，争议强化

了市民的历史保护意识，引发的讨论将深

化人们对文化遗产价值的认识。

经过新快报等新闻媒体的报道，拆除

民国建筑方案被搁置。

《根据广州市文物局关于镇南路2号地

块房屋安全隐患问题的复函》披露，市政府

对民国建筑的去留高度重视，2013年3月，

根据原市长陈建华的批示精神，王东副市长

带队亲赴现场调研并主持召开了越秀山省

育才学校旧址和广州明城墙保护问题会议。

根据会议精神，市文物局委托广州大

学建筑设计研究院编制了《越秀山镇南路

2号民国建筑及其所在古城墙遗址保护利

用方案》，并提交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审议。

经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审议后认为，鉴

于相关专家委员存在较大意见分歧，要求

市文物局进一步征询上级主管部门的意

见及扩大专家讨论层面。

市文物局立即将情况及方案报省文

物局呈国家文物局审定。省文物局经与

国家文物局沟通后，认为由广州根据实际

情况自行决定（未书面回复）。

市文广新局继续组织专家讨论，因专

家意见严重分歧，市领导批示保持原状

（既不拆，也不修）。

据越秀山明城墙修复项目的负责人、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郑力鹏介绍，

由于明城墙上另一栋建筑的拆迁无法推

进（仍有人居住），此建筑去留又有争议，

只完成了西段、中段和部分东段城墙的修

缮工作，东段229米的修复陷于停滞。

2013年 3月，广州明城墙升级为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民国建筑一直未

能跻身广州市历史建筑名录。

这一悬案一直到2018年才有了定论，

作为民国建筑的业主市房屋安全管理所

所属部门，市住建委向市文物部门提出，

民国建筑有坍塌危险，希望对其去留作定

夺，由此重启民国建筑去留决策。

2018 年 3 月 6 日，广州市文物局给广

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的《广州市文

物局关于镇南路2号地块房屋安全隐患问

题的复函》（穗文物〔2018〕151号）中表示，

广州明城墙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骑

压在城墙上的镇南路2号房屋为民国时期

建筑，体量较大，建筑本身安全隐患严重，

且对文物本体的安全和环境风貌有较大

影响。赞成尽快解决该房屋安全隐患问

题，确保文物、建筑和人员的安全。建议

结合历史工作情况，积极、审慎地推进相

关工作，如能将文物保护与建筑的保护和

利用相结合为最好，如确实难以实现，则

优先考虑文物和建筑的安全问题。

市住建委随后广泛征求相关部门及

育才中学校方意见，并召开论证会，这一

回合，论战的焦点不再是民国建筑的价

值，专家及相关部门负责人普遍认同作为

育才中学创办时的旧址，民国建筑承载着

育才人的记忆与情感，需要考虑保留这份

记忆。

但明城墙的安全仍然是众人关注的

焦点。

据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官网报道，

2018年7月24日上午，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陈建华带领市住建委、市国规委、市教育

局、市文广新局相关人员，到越秀公园镇南

路2号调研“红楼”情况。陈建华主任强调，

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安全，保护好国家

级文物广州明城墙，慎重对待民国建筑“红

楼”，相关部门尽快制定好方案报送市政

府，依法依规妥善处理好“红楼”问题。

不久，市政府与市文物局经过研究、

论证后一锤定音：民国建筑与城墙共存。

2012年：

拆保之争相持不下，市领导指示保持原状2013年：

承认民国建筑有记忆情感价值
市政府决定民国建筑与城墙共保

2018年：

■骑压在明城墙上的民国建筑险遭拆除，现将修缮。


